
 
 

 

 

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

    

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辦法 
1.目的： 

    為善盡社會責任、培育優秀人才，並獎勵本會服務性質相關之在學學生認真向學、加強
產學合作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2.流程圖： 
流程 時程 責任者 表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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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作業內容： 

3.1申請資格 

3.1.1本會服務性質相關科系之研究所在學一般生（在職生不予受理，並且需為本國籍學

生）。 

3.1.2前一學年需修習課程，並依此修業成績申請。 

3.1.3前一學年操行、學業成績 80分以上，且學業成績達全班前 15%，在校期間未受記過

處分者。 

3.1.4未領取其他獎學金。 

3.2名額與金額 

        本獎學金名額與金額按當年度本會提供之名額與金額而定，並依照本會給獎方式發給。 

3.3申請時間 

每年申請一次，自 9月 1日起，至 10月 31日止。 

3.4申請方式 

        由各系所進行遴選，並將推薦名單連同下列資料於 10月 31日前函送本會人力資源室。 

3.4.1獎學金申請表。 

3.4.2指導教授推薦信。 

3.4.3學業成績單。 

3.5權利義務 

受獎人員需提交畢業論文之電子檔供本會參考。 

4.相關表單： 

4.1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表 (H-012-01) 

提出獎學金申請 

受獎人員核可 

是 

否 歸檔/ 
通知 

通知領獎事宜 

通過 

頒獎並發給獎學金 


